
國科會補助大專生研究計畫─變更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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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

 

計畫變更申請 
請計畫主持人(學生)與研發處綜

企組聯繫，取得「變更/註銷申請

書」，於申請書內詳述變更原因 

指導教授同意 

「變更/註銷申請書」學生本人簽

名並送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送至

研發處 

函報國科會 

國科會同意變更 

變更完成 

研發處綜企組檢送用印完成之

「變更/註銷申請書」函報國科會 

國科會回函同意變更案後，研發

處綜企組將來函影本送指導老師

及學生知悉。 


